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二中医医院健康服务共同体
分级诊疗双向转诊实施细则（试行）

为促进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二中医医院健共体工作的开展，推动分级诊疗制度的建设和完善，逐步建立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更好地满足辖区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需求,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功能定位
1.健共体牵头医院：承担区域内居民的常见病、多发病诊疗，急危重症抢救与疑难病转诊，接收上、下级医院转诊，培训和指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承担相应公共卫生服务职能以及突发事件紧急医疗救援等工作，是政府向区级区域内居民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要载体。
2.乡镇中心卫生院、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承担基层首诊工作，提供当地居民常见病、多发病的门诊服务以及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慢性病患者、康复期患者、老年病患者、晚期肿瘤患者等治疗、康复、护理服务，提供转诊服务，接收下转病人，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及有关重大公共卫生服务，负责村卫生室业务和技术管理。
3.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提供常见病、多发病首诊、转诊服务，承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健康管理服务和家庭医生职能。
二、转诊原则
    以提升医疗质量为基础，以畅通转诊渠道为保障，以尊重患者意愿为前提，以加强政策宣传为引导，依照《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二中医医院健康服务共同体健共体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实施方案》基层成员单位疾病首诊目录（附件3）的要求，规范双向转诊管理。
三、转诊指征
（一）上转指征：
1.临床急危重症，难以实施有效救治的病例；
2.不能确诊的疑难复杂病例；
3.重大伤亡事件中，处置能力受限的病例；
4.疾病诊治超出核准诊疗登记科目的病例；
5.因技术、设备条件限制不能明确诊断或处置的病例；
6.依据有关法律法规，需转入专业性防治机构治疗的病例；
（二）下转指征：
1.急性期治疗后病情稳定，需要继续康复治疗的病例；
2.诊断明确，不需特殊治疗的病例；
3.各种恶性肿瘤病人的晚期非手术治疗和临终关怀；
4.需要长期治疗和护理的慢性病病例；
5.精神疾病病情稳定可在社区进行恢复性治疗的患者；
6.可在基层医疗机构诊治的一般常见病、多发病病例。
四、病例分型原则
评估患者的年龄、病势缓急、危重程度、疑难程度、医疗机构是否登记相应诊疗科目、是否开展相应诊疗技术等多个维度，对病例进行赋分，根据赋分结果将病例为分A、B、C、D四型。
	评估维度
	标准
	计分

	年龄
	12岁-65岁
	0

	
	＜12岁或＞65岁
	1

	病势缓急
	缓慢（以周、月、年计）
	0

	
	急（以天计）
	1

	
	紧急（以小时、分钟计）
	3

	生命体征
	平稳
	0

	
	轻度异常
	1

	
	明显异常
	3

	组织/器官功能
	正常
	0

	
	轻度异常
	1

	
	失能/衰竭
	3

	疑难程度
	诊断明确
	0

	
	诊断未明确
	6

	医疗机构是否登记相应诊疗科目
	是
	0

	
	*否
	D型

	是否开展相应治疗技术
	开展
	0

	
	*未开展
	D型


注：0-2分为A型病例；3-6分为B型病例；≥7分为C型病例；
标注星号“*”为D型病例
五、各级医疗机构的诊疗范围
（一）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主要接诊A型病例，上级医院转回的B型恢复期病例。
（二）乡镇中心卫生院、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要接诊B型病例，上级医院转回的C型恢复期病例。
（三）健共体牵头单位：主要接诊C型病例。
（四）D型病例为各级别医院的上转病例。
六、转诊渠道
（一）构建转诊基础网络
通过深入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以为辖区居民提供健康体检、维护健康档案、承接健康咨询和定期的入户随访等工作方式，掌握辖区居民的基本健康信息，摸清重点人群健康状况，与服务人群建立相对稳固的健康管理指导关系，从而获取服务人群对健康指导的信任和依赖，继而成为服务人群健康异常信号的第一求助者和响应者，构建转诊的基础网络。
（二）通畅转诊通道
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二中医医院成立由医务科牵头、由各临床医技科室参与的健共体牵头单位双向转诊联络小组。各健共体成员单位成立双向转诊管理部门，确定一名责任人负责转诊联络。
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二中医医院工作日白天转诊由医务科工作人员负责联系协调（电话88192159）。夜间及节假日由行政值班室值班负责联系协调（电话88192806）。院前急救首诊转诊由院前急救办公室负责联系协调（电话88191919）。
组建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二中医医院健共体双向转诊微信工作群，各转诊联络部门成员联络方式在健共体内公布，应确保24小时电话通畅，有转诊需求及时通过手机和微信进行联络。
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二中医医院医务科负责对转诊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总体协调。
七、转诊流程
（一）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转诊
转诊申请由社区/乡村医生发起，根据首诊医生对病例的评估分类，按照《各级别医疗机构的诊疗范围》进行转诊，原则上应按照“逐级转诊原则”进行转诊。对于需要依托特定诊疗技术的病例（如大型设备检查或外科手术治疗），也可直接转诊至健共体牵头单位。
社区/乡村医生在征求患者及家属同意后，与上级医院转诊联络部门联系，在《转诊登记表》进行转诊登记，转诊医生填写《转诊意见书》，一联自留备案，一联随病人交转诊接收科室接诊医生存档，必要时医护人员要护送患者转院，确保患者安全转诊和病情交接。
（二）健共体牵头单位与成员单位的院际间转诊
转诊申请由转诊医院的主管医师发起，根据患者主管医生对病例的评估分类结果，按照《各级别医疗机构的诊疗范围》进行转诊。
经评估患者病情，需要转到上级医院进一步治疗的患者，经科室主任、患者及家属同意，由双向转诊管理部门联系好上级医院，主管医生在《转诊登记表》进行转诊登记，填写《转诊意见书》，一联自留备案，一联随病人交转诊接收科室接诊医生存档，必要时医护人员要护送患者转院，确保患者安全转诊和病情交接。
经评估患者病情，符合下转条件者，经科室主任、患者及家属同意，经双向转诊管理部门联系好下级医院，由转诊医生在《转诊登记表》登记，转诊医生填写《转诊意见书》，一联自留备案，一联随病人交转诊接收科室接诊医生存档。由患者家属附带相关诊疗资料，将患者转送至下级医院。
（三）院前急救首诊转诊
转诊申请由120救护车医生发起，转送途中与健共体牵头单位的院前急救办公室进行病情告知，院前急救办公室根据病情需要联系相关专业科室做好接诊准备。患者病情记录按照院前急救病历的有关要求书写存档。
七、优化转诊服务
建立不同层级医疗机构之间的便捷转诊通道，做到无缝对接，方便患者。对向上转诊患者，上级医疗机构要提供优先接诊、优先检查、优先住院等服务，为下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一定比例的专家、专科门诊等预约转诊号源。逐步成立入院准备中心、检查预约中心、远程会诊中心等内设机构，负责向上转诊需住院患者的住院预约、床位协调和特殊检查预约等。对向下转诊患者，上级医疗机构要提供患者在院期间的诊治信息和后续治疗方案，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保持治疗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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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二中医医院健康服务共同体
转诊流程图

首诊医生/主管医生评估患者符合转诊条件
通过电话和微信群联系双向转诊管理部门，转入医院做好接诊准备
经科主任审核同意
征求患者及家属同意











转出医院主管医生进行《转诊登记表》登记，开具《转诊意见书》，
一联自留备案，一联随病人交转诊接收科室接诊医生存档



转入医院接诊患者，进行相应医疗处置



双向转诊管理部门每月收集统计转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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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二中医医院健康服务共同体
转诊登记表
医疗机构：
	时间
	患者姓名
	性别
	年龄
	诊断
	转诊管理部门联系人
	转入医院
	转入科室
	转出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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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二中医医院健康服务共同体
转诊意见书
	兹有青岛西海岸新区          乡(镇、街道）        村（社区）
患者            ，由于                                          
                                                               
                                                               
                                （填写转诊原因），建议转往贵院治疗，请予接洽为盼。                                                           

	患者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
	

	现 住 址
	
	联系电话
	

	初步诊断
	

	医保卡号
	

	医保类型
	1.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   2.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

	建议转往
医  院
	

	经治医师意见及签字：                                        
年   月   日

	经治科室负责人意见及签字：                                    
年   月   日

	患者或家属意见及签字：                                         
年   月   日

	医院双向转诊办公室（医务科）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一、转诊原因：1.条件所限，无法治疗；2.急、危、重症患者；3.本院可以治疗，但患者要求必须转入上级医疗机构（此类转诊 医保报销比例属降低报销比例范围）；4.其他原因；5.病情稳定或好转可转回下一级医疗机构继续或康复治疗。
二、此表一式二份，一份由转诊医疗机构（医务科）保存备查，一份由患者或家属自带到转入医院保存备查。




